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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至9月季度報告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報告
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在香港成立）

引言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23至30頁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包括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於2017年9月30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和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

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和其他附註解釋。證監會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及列報

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並僅按照我們協

定的業務約定條款向閣下（作為整體）報告我們的結論，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

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

閱。審閱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包括向主要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人員作出查詢，及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

閱的範圍遠較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故不能令我們可保證我們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的所

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我們相信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2017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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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審核及未審閱帳項
截至2017年

9月30日止
三個月

截至2016年
9月30日止
三個月

$'000 $'000

收入

徵費  356,074  263,762 

各項收費  33,762  34,012 

 投資收入  81,574  74,287 

 減去： 託管及顧問費用  (1,918)  (1,487)

扣除第三者費用後的投資收入  79,656  72,800 

從投資者賠償基金收回數額  1,432  1,390 

其他收入  2,003  284 

 472,927  372,248 

支出

人事費用及董事酬金  325,287  304,971 

辦公室地方

 差餉、管理費及其他  51,772  52,412 

 其他  12,190  12,579 

其他支出  50,431  42,206 

折舊  7,237  10,661 

 446,917  422,829 

季度盈餘╱（虧損）及全面收益總額  26,010  (50,581)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審核及未審閱）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單位：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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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審核帳項 

附註

截至2017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截至2017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000 $'000

收入

徵費  628,343  502,218 

各項收費  74,617  68,092 

 投資收入  181,301  88,205 

 減去： 託管及顧問費用  (3,742)  (2,683)

扣除第三者費用後的投資收入  177,559  85,522 

從投資者賠償基金收回數額  2,883  2,780 

其他收入  15,142  440 

 898,544  659,052 

支出

人事費用及董事酬金 8(b)  642,312  601,953 

辦公室地方

 差餉、管理費及其他  104,402  103,922 

 其他  24,889  24,831 

其他支出  84,822  86,206 

折舊  14,175  21,346 

 870,600  838,258 

期內盈餘╱（虧損）及全面收益總額  27,944  (179,206)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第28至30頁的附註是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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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9月30日（單位：港元）

附註

未審核帳項 
於2017年

9月30日

已審核帳項
於2017年

3月31日
$'000 $'000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62,113  63,455 

持有至到期債務證券 2  736,717 –

 798,830  63,455 

流動資產

持有至到期債務證券 2 –  30,003 

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金融資產

 - 債務證券  775,628  716,403 

 - 匯集基金  981,695  941,911 

應收帳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96,176  158,450 

銀行定期存款  4,342,033  5,107,808 

銀行及庫存現金  104,672  75,462 

 6,400,204  7,030,037 

流動負債

預收費用  8,059  9,210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201,882  128,218 

 209,941  137,428 

流動資產淨值  6,190,263  6,892,60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989,093  6,956,064 

非流動負債 4  39,249  34,164 

資產淨值  6,949,844  6,921,900 

資金及儲備

由政府提供開辦資金  42,840  42,840 

購置物業儲備  3,000,000  3,000,000 

累積盈餘  3,907,004  3,879,060 

 6,949,844  6,921,900 

第28至30頁的附註是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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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9月30日（單位：港元）

附註

未審核帳項
於2017年 

9月30日

已審核帳項
於2017年 

3月31日
$'000 $'000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61,952  63,167 

持有至到期債務證券 2  736,717  - 

 798,669  63,167 

流動資產

持有至到期債務證券 2 –  30,003 

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金融資產   

 - 債務證券  775,628  716,403 

 - 匯集基金  981,695  941,911 

應收帳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00,606  158,516 

銀行定期存款  4,342,033  5,107,808 

銀行及庫存現金  95,752  71,262 

 6,395,714  7,025,903 

流動負債

預收費用  8,059  9,210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197,231  123,796 

 205,290  133,006 

流動資產淨值  6,190,424  6,892,89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989,093  6,956,064 

非流動負債 4  39,249  34,164 

資產淨值  6,949,844  6,921,900 

資金及儲備

由政府提供開辦資金  42,840  42,840 

購置物業儲備  3,000,000  3,000,000 

累積盈餘  3,907,004  3,879,060 

 6,949,844  6,921,900 

第28至30頁的附註是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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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未審核帳項

由政府提供

開辦資金

未審核帳項

購置物業

儲備

未審核帳項

累積盈餘

未審核帳項

總計

 $'000 $'000  $'000  $'000 

於2016年4月1日的結餘  42,840 –  7,234,700  7,277,540 

撥出至購置物業儲備 –  3,000,000  (3,000,000) –

期內虧損及全面收益總額 – –  (179,206)  (179,206)

於2016年9月30日的結餘  42,840  3,000,000  4,055,494  7,098,334 

於2017年4月1日的結餘  42,840  3,000,000  3,879,060  6,921,900 

期內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 –  27,944  27,944 

於2017年9月30日的結餘  42,840  3,000,000  3,907,004  6,949,844 

第28至30頁的附註是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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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未審核帳項

附註

截至2017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截至2016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000 $'000

營運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期內盈餘╱（虧損）  27,944  (179,206)

就下列事項作出的調整：

 折舊  14,175  21,346 

 投資收入  (181,301)  (88,205)

 匯兌差價  (7,953)  566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719  7 

 (146,416)  (245,492)

應收帳項、按金及預付款項的增加  (30,366)  (30,105)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的增加  73,664  75,010 

預收費用的減少  (1,151)  (497)

非流動負債的增加  5,085  2,833 

用於營運活動的現金淨額  (99,184)  (198,251)

投資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除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外的定期存款的減少╱（增加）  310,389  (459,276)

所得利息  35,279  29,653 

購入持有至到期債務證券  (738,328) –

贖回持有至到期債務證券  30,000  53,800 

購入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債務證券  (335,902)  (1,116,325)

出售或贖回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債務證券  281,180  349,649 

出售匯集基金  103,942  1,148 

購入固定資產  (13,552)  (17,011)

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326,992)  (1,158,36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減少  (426,176)  (1,356,613)

六個月期間開始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76,727  1,522,116 

六個月期間終結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  250,551  165,50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分析

 未審核帳項

於2017年
9月30日

於2016年
9月30日

$'000 $'000

銀行定期存款  145,879  143,203 

銀行及庫存現金  104,672  22,300 

 250,551  165,503 

第28至30頁的附註是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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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營
運
回
顧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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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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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活
動
數
據

財
務
報
表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的。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選定的附註解釋。該等附註包括對就了解證監會自截至2017年

3月31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刊發以來在財務狀況的變動及表現方面而言至關重要的事件及交易的解釋。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套財務報表時所需的全部資料。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當中所載的涉及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證監會

就上述財政年度擬備的法定帳目，但有關的財務資料是來自該等財務報表的。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及投資者教育中心的財務業績已合併列入證監會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的簡明財務報表內。集

團內各實體之間的所有重要結餘和交易，均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悉數抵銷。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沿用截

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

在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證監會的營運並無重大改變。

2. 持有至到期債務證券
持有至到期債務證券於2017年9月30日的總市值為733,788,000元（2017年3月31日：30,006,000元），其總帳面
值為736,717,000元（2017年3月31日：30,003,000 元）。

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與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對帳

未審核帳項
於2017年

9月30日

已審核帳項
於2017年

3月31日
$'000 $'000

銀行及庫存現金  104,672  75,462 

銀行定期存款  4,342,033  5,107,808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顯示的款項  4,446,705  5,183,270 

減去：原到期日為三個月後的款項  (4,196,154)  (4,506,543)

綜合現金流量表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50,551  676,727 

4. 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包括遞延租賃優惠及恢復辦公室原有間隔的撥備。遞延租賃優惠包括我們的業主就本會辦事處的租約而

給予的優惠。我們在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以直線法將由2017至2020年的租約期內的遞延租賃優惠確

認為租賃開支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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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收及應付帳項的帳齡分析
由於在2017年9月30日的“應收帳項、按金及預付款項”及“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內並無重大的逾期應收及應付帳

項結餘，因此，我們沒有編製應收及應付帳項的帳齡分析。

6. 匯兌波動
證監會的投資指引列明，只可投資於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的資產，涉及人民幣的投資不得超逾投資組合的百

分之五。由於大部分金融資產均以美元或港元計值，而港元與美元緊密掛鈎，因此，我們不認為證監會須承擔重大

的外匯風險。

7. 在附屬公司的投資
證監會在2002年9月11日成立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是0.2元。並於2012年11月20日以無股本的擔保有

限公司形式設立投資者教育中心。這兩家公司都是證監會的全資附屬公司，及在香港註冊成立。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設立是為著利便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成立的投資者賠償基金的行政及管理。

投資者教育中心的宗旨是要提升普羅大眾的金融知識和理財能力，並協助他們作出有根據的投資決定。

在2017年9月30日，對附屬公司的投資（以成本扣除任何減值虧損列出）是0.2元（2017年3月31日：0.2元）。由於

結餘太少，以致沒有在以千元為計算單位的簡明財務狀況表上顯示出來。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及投資者教育中心的財務報表包括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

8. 關連方交易
證監會與投資者賠償基金、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證券條例》（第333章）——交易商按金基金、《商品交易條例》

（第250章）——交易商按金基金，以及《證券條例》（第333章）——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保證基金有關連。除在本財務

報表其他部分披露的交易及結餘外，我們還訂立了以下涉及關連各方的重大交易：

a) 期內，我們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42(1)條獲投資者賠償基金付還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所有支出，金

額為2,883,000元（2016年：2,780,000元）。於2017年9月30日，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欠投資者賠償基金

184,000元（於2017年3月31日：75,000元）。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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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8. 關連方交易（續）
b) 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由以下部分組成：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7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截至2016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000  $'000 

董事袍金及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16,119 15,295

退休計劃供款 1,473 1,355

17,592 16,650

薪酬總額已包括在第23頁的“人事費用及董事酬金”內。以上並不包括酌情薪酬，原因是發放該項薪酬的決定

須在財政年度終結時進行審批，因此要留待屆時方能確定。

9. 支付辦公室租金的承擔
於2017年9月30日，我們在支付截至2020年8月31日（即租約訂明的租金檢討日）為止的辦公室租金方面的最低承

擔如下:

未審核帳項
於2017年

9月30日

已審核帳項
於2017年

3月31日
$'000 $'000

來年應付租金  200,280  205,077 

一至五年應付租金  384,463  477,534 

五年後應付租金 – –

 584,743  682,611 

期內，我們在扣除租賃優惠後在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確認的營運租賃支出為104,402,000元（2016

年：103,92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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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投資者賠償基金委員會報告書

投資者賠償基金委員會 (委員會) 的委員現呈交半年報告及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

表。

投資者賠償基金的設立
投資者賠償基金 (本基金)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第XII部的規定在2003年4月1日設立。

財務報表
本基金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的報告期間的財務表現及於該日的財務狀況，載列於第33頁至第39頁的未經審核簡明

財務報表內。

委員會的委員
委員會在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及截至本報告的日期為止的委員包括： 

雷祺光先生   （主席）

高育賢女士，JP

李國強先生

魏建新先生

合約權益
在本基金的報告期終結時或在該六個月期間內的任何時間，並不存在任何以本基金作為訂約方及本基金委員直接或間

接佔有重大權益的重要合約。

委員會代表

雷祺光 

主席

2017年12月4日



工
作
回
顧

摘
要

機
構
發
展

活
動
數
據

財
務
報
表

32

2017年7月至9月季度報告

投資者賠償基金

簡明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報告
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引言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34至39頁的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此簡明中期財務資料包括投資者賠償基

金（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I部的規定設立）於2017年9月30日的簡明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

簡明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簡明權益變動表和簡明現金流量表，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和其他附註解釋。證券及期貨

事務監察委員會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及列報該等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我們的責

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該等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並僅按照我們協定的業務約定條款向閣下（作為整體）報告我

們的結論，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

審閱簡明中期財務資料包括向主要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人員作出查詢，及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的範圍遠

較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故不能令我們可保證我們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

因此，我們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我們相信簡明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2017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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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簡明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審核及未審閱）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單位：港元）

未審核及未審閱帳項
截至2017年

9月30日止
三個月

截至2016年
9月30日止
三個月

$'000 $'000

收入

投資收入淨額  26,871  30,801 

匯兌差價  920  (418)

 27,791  30,383 

支出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支出  1,433  1,390 

賠償撥回 –  (294)

核數師酬金  49  47 

銀行費用  243  247 

專業人士費用  1,013  955 

 2,738  2,345 

季度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25,053  28,038 



工
作
回
顧

摘
要

機
構
發
展

活
動
數
據

財
務
報
表

34

2017年7月至9月季度報告

投資者賠償基金

簡明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未審核帳項

附註

截至2017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截至2016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000 $'000

收入

投資收入淨額  57,097  54,530 

匯兌差價  8,423  (160)

 65,520  54,370 

支出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支出 2  2,883  2,780 

賠償撥回 3 –  (5)

核數師酬金  99  94 

銀行費用  479  482 

專業人士費用  2,056  1,915 

 5,517  5,266 

期內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60,003  49,104 

第38至39頁的附註是本簡明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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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簡明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9月30日（單位：港元）

附註

未審核帳項 
於2017年 

9月30日

已審核帳項
於2017年 

3月31日
$'000 $'000

流動資產

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金融資產

 - 債務證券  1,874,012  1,893,248 

 - 股本證券  329,084  330,386 

應收利息  12,993  13,651 

來自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應收款項  183  75 

銀行定期存款  80,564  26,201 

銀行現金  45,187  18,770 

 2,342,023  2,282,331 

流動負債

賠償準備 3  300  476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1,314  1,449 

 1,614  1,925 

資產淨值  2,340,409  2,280,406 

由以下項目構成：

賠償基金

來自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的供款  994,718  994,718 

來自商品交易所賠償基金的供款  108,923  108,923 

累積盈餘  1,236,768  1,176,765 

 2,340,409  2,280,406 

第38至39頁的附註是本簡明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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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簡明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未審核帳項
來自 

聯合交易所
賠償基金的

供款

未審核帳項 
來自

商品交易
所賠償基金的

供款
未審核帳項
累積盈餘

未審核帳項
總計

$'000 $'000 $'000 $'000

於2016年4月1日的結餘  994,718  108,923  1,107,238  2,210,879 

期內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 –  49,104  49,104 

於2016年9月30日的結餘  994,718  108,923  1,156,342  2,259,983 

於2017年4月1日的結餘  994,718  108,923  1,176,765  2,280,406 

期內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 –  60,003  60,003 

於2017年9月30日的結餘  994,718  108,923  1,236,768  2,340,409 

第38至39頁的附註是本簡明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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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簡明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7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截至2016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000 $'000

營運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期內盈餘  60,003  49,104 

就下列事項作出的調整：

 投資收入淨額  (57,097)  (54,530)

 匯兌差價  (8,423)  160 

 (5,517)  (5,266)

來自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應收款項的增加  (108)  (438)

賠償準備的減少  (176)  (155)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的（減少）╱增加  (135)  26 

用於營運活動的現金淨額  (5,936)  (5,833)

投資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購入債務證券  (512,523)  (305,958)

出售或贖回債務證券  538,225  246,654 

出售股本證券  35,916  694 

所得利息  25,098  23,766 

源自╱（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86,716  (34,84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增加╱（減少）淨額  80,780  (40,677)

六個月期間開始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4,971  50,963 

六個月期間終結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25,751  10,28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分析

未審核帳項
於2017年 

9月30日
於2016年 

9月30日
$'000 $'000

銀行定期存款  80,564  7,449 

銀行現金  45,187  2,837 

 125,751  10,286 

第38至39頁的附註是本簡明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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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採納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的。

本簡明中期財務資料載有簡明財務報表及經選定的附註解釋。該等附註包括對就了解本基金自截至2017年3月31日

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刊發以來在財務狀況的變動及表現方面而言至關重要的事件及交易的解釋。簡明中期財務報

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套財務報表時所需的全部資料。

本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當中所載的涉及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基金就上

述財政年度擬備的法定帳目，但有關的財務資料是來自該等帳目的。

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亦應用於本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之上。

在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基金的營運並無重大改變。

2.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支出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在2002年9月成立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旨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I I I

及XII部，代表本基金履行與投資者賠償有關的職能及其他職能。本基金負責為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設立及營運提

供資金。在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期內，本基金償還給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營運支出為2,883,000元（截至2016

年9月30日止期內: 2,780,000元）。

3. 賠償準備

$'000

於2016年4月1日的結餘  1,412 

加上：在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內提撥的準備  476 

減去：在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內轉回的準備  (294)

減去：在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內支付的賠償  (1,118)

於2017年3月31日的結餘及2017年4月1日的結餘  476 

減去：在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支付的賠償  (176)

於2017年9月30日的結餘  300 

截至2017年9月30日，本基金已就兩宗申索所引致的負債提撥準備。本基金就這些個案的申索須承擔的負債總額最

高為每名申索人150,000元。於2017年9月30日，賠償準備結餘為300,000元（於2017年3月31日: 476,000元）。

於2017年9月30日，所有賠償準備均預期將於一年內支付。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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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4. 關連方的重大交易
我們與證監會、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及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有關連。除在截至2017年及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

的財務報表所披露的涉及關連各方的交易之外，本基金並無進行任何涉及關連各方的重大交易。

5. 或有負債
截至本報告的編製日期，除附註3所述已提撥的賠償準備外，我們亦接獲其他申索，但現有資料並不足以讓我

們評定可能需就該等申索支付的賠償金額。就該等申索所須承擔的最高負債為2,558,000元（於2017年3月31

日：2,558,000元）。負債額按每名申索人最多150,000元的賠償上限或所申索的數額而釐定，以較低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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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證券賠償基金委員會報告書

證券賠償基金委員會（委員會）的委員現呈交半年報告及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

表。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的設立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本基金）根據已廢除的《證券條例》（第333章）第X部的規定設立。然而，自《證券及期貨

條例》及其附屬法例於2003年4月1日起生效後，新成立的單一投資者賠償基金，將最終取代本基金和商品交易所賠

償基金。截至2017年9月30日為止，本基金已轉撥994,718,000元至投資者賠償基金。在清償對本基金提出的所有申

索及其他負債之後，證監會最後會將本基金內的剩餘款項轉撥至投資者賠償基金。

就本基金的運作而言，已廢除的《證券條例》的第X部將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10第74條的規定維持有效。

財務報表
本基金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的報告期間的財務表現及於該日的財務狀況，載列於第42頁至第48頁的未經審核簡明

財務報表內。

委員會的委員
委員會在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及截至本報告的日期為止的委員包括：

雷祺光先生   （主席）

麥寶璇女士

高育賢女士，JP

李國強先生

魏建新先生

合約權益
在本基金的報告期終結時或在該六個月期間內的任何時間，並不存在任何以本基金作為訂約方及由本基金委員直接或

間接佔有重大權益的重要合約。

委員會代表

雷祺光

主席

2017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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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引言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43至48頁的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此簡明中期財務資料包括聯合交易所賠

償基金（根據已廢除的香港《證券條例》（第333章）第X部的規定設立並就運作而言，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10

第74條的規定維持有效）（該基金）於2017年9月30日的簡明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損益及其

他全面收益表、簡明權益變動表和簡明現金流量表，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和其他附註解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及列報該等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

審閱對該等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並僅按照我們協定的業務約定條款向閣下（作為整體）報告我們的結論，除此

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

審閱簡明中期財務資料包括向主要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人員作出查詢，及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的範圍遠

較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故不能令我們可保證我們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

因此，我們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我們相信簡明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2017年11月22日

簡明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報告
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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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審核及未審閱）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單位：港元）

未審核及未審閱帳項
截至2017年 

9月30日止 
三個月

截至2016年 
9月30日止 
三個月

$'000 $'000

收入

利息收入  132  120 

支出

核數師酬金  24  24 

季度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108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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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7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截至2016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000 $'000

收入

利息收入  292  246 

支出

再分發的收回款項 –  1,152 

核數師酬金  48  46 

雜項支出 –  3 

 48  1,201 

期內盈餘╱（虧損）及全面收益總額  244  (955)

第47至48頁的附註是本簡明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工
作
回
顧

摘
要

機
構
發
展

活
動
數
據

財
務
報
表

44

2017年7月至9月季度報告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簡明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9月30日（單位：港元）

附註

未審核帳項
於2017年

9月30日

已審核帳項 
於2017年 

3月31日
$'000 $'000

流動資產

根據代位權收取的股本證券 2  1  1 

應收利息  62  77 

應收帳項  9 –

銀行定期存款  85,268  83,744 

銀行現金  213  332 

 85,553  84,154 

流動負債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10,318  10,663 

應付聯交所的已放棄交易權 3  700  600 

 11,018  11,263 

流動資產淨值  74,535  72,891 

資產淨值  74,535  72,891 

由以下項目構成：

賠償基金

來自聯交所的供款 3  52,600  51,200 

聯交所的交易徵費盈餘  353,787  353,787 

特別供款  3,500  3,500 

聯交所的額外供款  300,000  300,000 

證監會的額外供款  330,000  330,000 

特別徵費盈餘  3,002  3,002 

累積盈餘  26,364  26,120 

 1,069,253  1,067,609 

撥入投資者賠償基金的供款  (994,718)  (994,718)

 74,535  72,891 

第47至48頁的附註是本簡明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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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年度（單位：港元）

第47至48頁的附註是本簡明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未審核帳項
來自聯交所的

供款 

 未審核帳項
聯交所的交易

徵費盈餘 

 未審核帳項
特別供款及 

特別徵費盈餘 

 未審核帳項
聯交所及 
證監會的 
額外供款 

 未審核帳項
累積盈餘 

 未審核帳項
撥入投資者
賠償基金的

供款 
 未審核帳項

總計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於2016年4月1日的結餘  49,050  353,787  6,502  630,000  26,790  (994,718)  71,411 

來自聯交所的供款淨額  1,050 – – – – –  1,050 

期內虧損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955) –  (955)

於2016年9月30日的結餘  50,100  353,787  6,502  630,000  25,835  (994,718)  71,506 

於2017年4月1日的結餘  51,200  353,787  6,502  630,000  26,120  (994,718)  72,891 

來自聯交所的供款淨額  1,400 – – – – –  1,400 

期內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244 –  244 

於2017年9月30日的結餘  52,600  353,787  6,502  630,000  26,364  (994,718)  7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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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7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截至2016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000 $'000

營運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期內盈餘╱（虧損）  244  (955)

就下列事項作出的調整：

 利息收入  (292)  (246)

 (48)  (1,201)

應收帳項的增加  (9) –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的減少  (345)  (5)

應付聯交所的已放棄交易權的增加  100  200 

用於營運活動的現金淨額  (302)  (1,006)

投資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所得利息  307  254 

源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307  254 

融資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來自聯交所的供款淨額  1,400  1,050 

源自融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1,400  1,05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增加淨額  1,405  298 

六個月期間開始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84,076  82,457 

六個月期間終結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85,481  82,755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分析

未審核帳項
於2017年

9月30日
於2016年

9月30日
$'000 $'000

銀行定期存款  85,268  82,531 

銀行現金  213  224 

 85,481  82,755 

第47至48頁的附註是本簡明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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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本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採納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的。自

《證券及期貨條例》於2003年4月1日起生效後，本基金最終會停止運作，因此，本基金以非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中

期財務報表，並列出資產的可收回數額。我們預期本基金將維持運作，直至完全處理清盤人就2003年3月31日或之

前發生的經紀行違責而提出的所有申索及收回款項為止。

本簡明中期財務資料載有簡明財務報表及經選定的附註解釋。該等附註包括對就了解本基金自截至2017年3月31日

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刊發以來在財務狀況的變動及表現方面而言至關重要的事件及交易的解釋。簡明中期財務報

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套財務報表時所需的全部資料。

本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當中所載的涉及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基金就上

述財政年度擬備的法定帳目，但有關的財務資料是來自該等帳目的。

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亦應用於本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之上。

在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基金的營運並無重大改變。

2. 根據代位權收取的股本證券
就從正達證券有限公司及正達財務有限公司取回股票以作分配一事而言，清盤人告知證監會，在本基金向清盤人支

付有關手續費後，將分發予本基金藉代位權所獲分配的股票。本基金在扣除因收取及出售所獲得的股票而招致的有

關處理費用及收費後，出售獲分配股票的得益及餘下股票的價值（以其於2017年9月30日的市值計算）確認為收回

款項。

本基金藉代位權所獲分配的股票，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的規定歸類為按公平價值

訂值納入損益帳的證券。根據《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3號，公平價值計量，該等藉代位權取得的股票，由於相同

工具在交投活躍市場均有市場報價（不作調整），因此應歸類為第1級金融工具。公平價值在每個報告期終結時重

新計量，所產生的任何盈虧於“收回款項”內確認。股息收入（如有的話）同樣於“收回款項”內確認。

3. 來自聯交所的供款╱應付聯交所的已放棄交易權
根據已廢除的《證券條例》第104條，聯交所須就每份交易權向本基金供款50,000元。根據已廢除的《證券條例》

第106條，如果無人提出申索或無須提撥其他準備，證監會必須在上述的交易權被放棄後六個月內，向聯交所退回

就先前持有人所繳存的按金。

在六個月內，本基金就33個新的交易權向聯交所收取了1,650,000元按金，並將3份被放棄交易權所涉及的150,000

元按金退還予聯交所。

於2017年9月30日，共有14份交易權合共700,000元被放棄但按金則尚未退回（於2017年3月31日: 共有12份）。 

在扣除已放棄交易權的應付款額後，來自聯交所的供款淨額為52,600,000元（於2017年3月31日: 51,200,000元）。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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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連方的重大交易
本基金與投資者賠償基金及證監會有關連。除在截至2017年及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的財務報表所披露的涉及

關連各方的交易之外，本基金並無進行任何涉及關連各方的重大交易。

5. 或有負債
截至本報告的編製日期，本基金並無未償申索。

就違責事件而言，任何超額收回款項（見附註2），將會再分發予申索人。由於在將來再分發的時間及該等潛在超

額款項的數額在本報告的編製日期還未能確定，我們將此披露為或有負債。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